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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386-420号

申 请 人：李某某等 35人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第 三 人：周口市某某置地有限公司

申请人李某某等 35人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

机关于 2024年 7月 9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对周口市某某置地有限公司开

发的某某城市广场（某某国际建材城）项目预售资金收存、支

取活动未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，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

定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2015年至 2020年，申请人相继与周口市某某

置地有限公司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（预售）》，购买位于河

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某某路西侧、某某路南侧地块的某某城市广

场（现名为某某国际建材城）项目商品房。该《商品房买卖合

同（预售）》明确：出售该商品房的全部房价款应当存入预售

资金监管账户，用于本工程建设。之后，在周口市某某置地有

限公司的要求下，申请人与其具有高度关联关系的周口某某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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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托管协议书》，承诺以前三年租金抵

扣购房款。然而，申请人通过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要求被申请

人提供预售款专用账户及资金拨付情况文件等案涉项目的资金

监管相关信息，被申请人答复称：“..因该项目未有使用监管账

户资金的情况，同时，该项目未主动前往我局备案，所以我局

无法掌握以上信息”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作为《城市商品

房预售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确定的属地房地产预售管理机关，在

向周口市某某置地有限公司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，未履行

法定监管职责，致使巨额预售资金未实际投入项目建设，约定

向申请人提供返还的购房款迟迟未付，严重损害了包括申请人

在内众多购房人的合法权益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

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申请人中皮某某等 12人于 2023年 5月 11

日向被申请人邮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某某建

材城项目施工合同等 24项文件，被申请人已于 2023年 6月 6

日作出答复，上述 12人不服答复内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后

经川汇区法院审理驳回诉讼请求。2.李某某、刘某某等 34人和

马某某分别于 2023年 11月 30日、2024年 1月 15日向被申请

人邮寄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，要求对周口市某某置地有限

公司在某某建材城项目中采取变相售后包租方式，销售未竣工

商品房的行为进行查处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23日书面回

复申请人，告知已立案查处；于 2024年 3月 6日书面告知已于

2024年 2月 29日对周口市某某置地有限公司下达《行政处罚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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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书》。2020年 1月 14日，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周口市

金融工作局 中国人民银行周口市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周口监管分局联合印发《周口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

实施细则》，对 2020年 2月开始取得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的

项目进行预售资金监管。经查询，申请人购买商品房所在项目

于 2020年 1月 1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，因此该项目资金不在监

管范围之内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。

第三人未提交答复意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李某某、李某某等 35人先后与周口市

某某置地有限公司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（预售）》，购买位

于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某某路西侧、某某路南侧地块的某某城

市广场（现名为某某国际建材城）项目的商铺。申请人通过申

请信息公开的方式要求被申请人提供预售款专用账户及资金拨

付情况文件等案涉项目的资金监管相关信息，被申请人答复

称：“...因该项目未有使用监管账户资金的情况，同时，该项

目未主动前往我局备案，所以我局无法掌握以上信息”。申请

人认为被申请人向周口市某某置地有限公司核发商品房预售许

可证后，对项目预售资金收存、支取活动未履行法定监管职

责，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：周口市某某置地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月 XX日取

得某某城市广场项目商业楼十幢 AXX#-XX#、AXX#商品房预

售许可证（周房预售证第 2020XXX号），于 2020年 6月 XX

日取得商业楼一幢 A10#商品房预售许可证（周房预售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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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XXX号），于 2020年 7月 30日取得商业楼一幢 AXX#商

品房预售许可证（周房预售证第 2020XXX 号），其中，

AXX#、AXX#项目监管银行为周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营业部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20日通过电话听取

申请人委托人意见，申请人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所阐述理由

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商品买卖合同（预售）和周

口国际建材城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共 35份；2.周建信息公

开函〔2023〕XX号；3.周建〔2020〕2号；4.商品房预售许可

证 3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周口市金融工作

局 中国人民银行周口市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

周口监管分局关于印发<周口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实施细则>

的通知》（周建〔2020〕2号）规定：（三十）本细则自 2020

年 2月 1日起实施，试行时间暂定 1年。即周口市从 2020年 2

月 1日起，对取得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的项目进行预售资金

监管。本案中，案涉第三人周口市某某置地有限公司于 2020年

1 月 10 日取得某某城市广场项目商业楼十幢 AXX#-XX#、

AXX#商品房预售许可证，在周口市实施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

即 2020年 2月 1日之前，故被申请人对上述项目预售资金未实

施监管，并无不当。同时，对案涉第三人于 2020年 2月 1日后

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项目，被申请人已经履行对项目的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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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监管，并向申请人提供了相关资金监管协议。故申请人称被

申请人未履行资金监管职责，与事实不符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“行政

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

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

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”之规定，本

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李某某等 35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8月 22日

抄告：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
